
附件1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类别 关联交易类型 2023年预计额度 2023年业务开展情况 2024年预计额度 与上年度比较 2024年拟开展的业务

1

企业类主要股东
关联集团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联集团

授信类

1、单个关联方的授信类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最
高不超过45亿元；
2、单个企业类主要股东
关联集团的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最高不超
过100亿元；
3、所有企业类主要股东
关联集团的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不超
过250亿元。

截至2023年末，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集团授信余
额23.39亿元。

1、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授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最高不超过60亿元，其他单
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45亿元；
2、单个企业类主要股东关联集团
的授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最高不超过100亿元；
3、所有企业类主要股东关联集团
的授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合计不超过250亿元。

总额度维持不变

企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
兑和贴现、债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
及其他实质上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同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本币拆借、同业借款、存放同
业、债券逆回购、票据逆回购、同业存单投资、转贴
现、衍生交易等业务。

2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集团

截至2023年末，南京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集团授信余额29.66
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债
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及其他实质上
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3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关联集团

截至2023年末，江苏交通控股有
限公司关联集团授信余额26.06
亿元。

企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
兑和贴现、债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
及其他实质上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同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本币拆借、同业借款、债券投
资、转贴现等业务。

4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集团

截至2023年末，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集团授信余额
18.48亿。

企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

兑和贴现、债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
及其他实质上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同业类关联方主要用于本币拆借、同业借款、债券投
资等业务。

5
南京金陵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关联集
团

截至2023年末，南京金陵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关联集团授信
余额2.95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债
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及其他实质上
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6
南京煤气有限公司关
联集团

2023年南京煤气有限公司
非本行主要股东

截至2023年末，南京煤气有限公
司关联集团相关成员在本行授信
余额合计4万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债
券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以及其他实质上
由南京银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7
金融机构类主要
股东关联集团

法国巴黎银行关联集
团

授信类

单个关联方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最高不超
过30亿元，关联集团最高
不超过50亿元。

截至2023年末，法国巴黎银行关
联集团授信余额8.54亿元。

1、法国巴黎银行授信类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最高不超过60亿
元，其他单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
30亿元；
2、关联集团最高不超过80亿元。

增加30亿元
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存放同业、同业存单、转贴现、
债券逆回购、衍生交易、外保内贷、转开保函、信用
证押汇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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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类别 关联交易类型 2023年预计额度 2023年业务开展情况 2024年预计额度 与上年度比较 2024年拟开展的业务

8
本行控股子公司或本行可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法人
授信类

1、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授信类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最高不超过
175亿元，其他单个关联
方最高不超过80亿元；

2、所有本行控股子公司
或本行可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法人的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不超
过250亿元。

截至2023年末，本行控股子公司
或本行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法
人授信余额合计57.92亿元。

1、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授
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最高
不超过150亿元，其他单个关联方
最高不超过100亿元；

2、所有本行控股子公司或本行可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法人的授信
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不
超过300亿元。

增加50亿元
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同业借款、存放同业、同业存单
、转贴现、债券逆回购、衍生交易、转开保函、国内
信用证等业务。

9

其他关联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

0 
截至2023年末，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余额126.1
亿元。

400 新增关联方
主要用于本外币拆借、存放同业、票据逆回购、同业

存单投资、转贴现、衍生品交易等业务。

10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0 
截至2023年末，江苏省信用再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授信余额42.33
亿元。

150 增加150亿元
主要用于融资担保业务合作以及其他实质上由南京银
行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5 
截至2023年末，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授信余额8.57亿元。

75 增加10亿
主要用于同业拆借、债券逆回购、收益凭证投资、衍
生品交易等业务。

1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0 
截至2023年末，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授信余额6.97亿元。

45 新增关联方
主要用于本外币拆借、债券买卖、二级存单买卖、转
贴现、衍生品交易等业务。

13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0 
截至2023年末，紫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暂无授信余额。

5 新增关联方 主要用于本币拆借、债券投资及保函等业务。

14
泰州高教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 
截至2023年末，泰州高教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授信余额4.47亿。

11 减少9亿元 主要用于债券投资、债权融资计划等业务。

15 其余关联法人
单个关联方预计额度最高
不超过1亿元，合计最高

不超过10亿元。

截至2023年末，本行其余关联法
人授信余额合计1.08亿元。

单个关联方预计额度最高不超过5
亿元，合计最高不超过20亿元。

增加10亿元
主要用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开立信用证、保函，以及其他实质上由南京银行
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

16 关联自然人 授信类

1、单户关联自然人授信
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最高不超过1200万元；
2、全部关联自然人授信
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合计不超过10亿元。

截至2023年末，关联自然人在本
行授信余额合计4.69亿元。

1、单户关联自然人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最高不超过1200
万元；
2、全部关联自然人授信类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不超过10亿
元。

维持不变 主要用于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贷款承诺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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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全部关联方 资产转移类 15 
截至2023年末，本行全部关联方
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0.8亿。

15 维持不变
主要用于南京银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自用动产与不
动产买卖，信贷资产及其收（受）益权买卖，抵债资
产的接收和处置等。

18 全部关联方 服务类 28 
截至2023年末，本行全部关联方
服务类关联交易金额共计14.69
亿元。

28 维持不变

主要用于南京银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信用评估、资
产评估、咨询服务、信息服务、技术和基础设施服务
、资产管理、资产托管、债券承销、财产租赁以及委
托或受托销售等。

19 全部关联方 其他类 2 
截至2023年末，本行全部关联方
其他类关联交易金额共计1.4万
元。

2 维持不变
主要用于除授信类、资产转移类、服务类关联交易
外，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可能引致南京
银行利益转移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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